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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不法分子从事非法证券期货活动手法不断翻新，

隐蔽性越来越强。岁末年初之际，为进一步提高投资者对

非法证券期货活动的识别和防范能力，深圳证监局整理了

一批非法证券期货典型案例，通过以案释法的形式提醒广

大投资者远离非法证券期货活动。 

一、非法证券期货投资咨询类 

案例一：通过荐股软件非法从事证券投资咨询业务 

案情简介：深圳某公司自主研发所谓大数据选股策略，

通过公司网站、APP、微信公众号等渠道，包装成“涨停

xxx”、“xxx 大师”、“早盘 xxx”等服务产品，向投资

者按月或按年收取订阅服务费。投资者付费后，即可以通

过网站、APP、微信公众号接收相应的荐股提示。该公司未

取得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其销售的各项服务产品向客

户提供具体证券投资品种的选择建议或买卖时机建议，属

于具有证券投资咨询服务功能的软件产品，即“荐股软

件”，其行为构成非法从事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案发后，

该公司被证券监管部门采取行政处罚措施，公司及相关责

任人员共计罚没逾千万元。 

警示：“荐股软件”是指具备提供涉及具体证券投资

品种的投资分析意见、价格预测、投资品种选择、买卖时



机建议以及其他证券投资分析、预测或者建议等功能的软

件产品、软件工具或终端设备。向投资者销售或提供“荐

股软件”，并直接或间接获取经济利益，属于从事证券投

资咨询业务，应当经证监会核准。未经证监会核准，利用

“荐股软件”为证券的交易及相关活动提供服务，属于非

法从事证券投资咨询业务。广大投资者在购买荐股软件时，

请核实对方是否具备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合法机构可

在中国证监会、中国证券业协会网站中查询。 

案例二：以理财教育为幌子非法从事证券投资咨询业

务 

案情简介：深圳某公司打着“教育咨询”的幌子，实

际上以“荐股”为由，向客户收取高价费用。该公司对外

宣传广告与普通的“培养理财思维”课程无异，但当客户

进入相关社交平台群组后，公司会在群里发布“资深老师

荐股”的介绍、过往学员投资获利的案例，进而以每套近

两万元的价格销售内含所谓“名师荐股”视频的 U 盘和所

谓“投资秘籍”，向客户提供股票买卖建议，获取高额利

润。该公司行为涉嫌非法从事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案发后，

公安机关对涉案公司及相关人员成功实施抓捕，抓获犯罪

嫌疑人 3 人，涉案金额 1000 余万元，涉及投资者近 300 人。 

警示：从事证券投资咨询服务业务，应当经证监会核

准，未经核准，不得为证券的交易及相关活动提供服务。



合法机构名单可在证监会、中国证券业协会网站查询，请

不要与无资格机构和个人合作，远离非法荐股，避免利益

损失。 

案例三：期货公司居间人非法开展期货交易咨询业务 

案情简介：深圳某公司系某期货公司居间人，在从事

期货居间服务期间，该公司建立客户微信群，并通过微信

群或微信私聊向客户提供具体期货合约选择、点位、交易

方向、手数等交易建议，获得代理费、居间人佣金费分成

等经济利益，涉嫌非法开展期货交易咨询业务。案发后，

公安机关多地同时抓捕嫌疑人 5 人，涉案交易金额逾 30 亿

元。 

警示：从事期货交易咨询业务应经证监会核准，未经

证监会核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设立或者变相设立期货

公司，经营或者变相经营期货交易咨询业务。合法机构名

单可在证监会、中国期货业协会网站查询，请不要与无资

格机构和个人合作，远离非法期货交易咨询，避免利益损

失。 

二、场外配资类 

案例四：利用分仓软件从事证券场外配资 

案情简介：深圳多家配资公司通过向上海某软件技术

有限公司购买配资系统分仓软件，设立多个配资网站、APP

招揽客户，联系“金主”提供配资资金和证券账户，并且



利用该分仓软件开立若干交易子账户分配给客户使用，向

客户收取配资服务费和利息，公司行为涉嫌非法从事证券

业务。案发后，公安机关多地同时开展收网行动，捣毁犯

罪窝点 10 处，控制涉案人员 50 余人，刑拘犯罪嫌疑人 17

人，涉及配资客户 4500 余人，涉案交易金额 70 余亿元，

冻结资金 3 亿元。 

警示：除证券公司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证券

融资融券业务。有融资融资融券业务需求的投资者，可通

过证券公司开展相关业务，合法证券公司名单可在证监会、

中国证券业协会网站查询。请不要与无资格机构和个人开

展所谓场外配资合作，避免利益损失。 

案例五：利用分仓软件从事期货场外配资 

案情简介：深圳某公司购买上海某软件公司开发的分

仓软件，向“金主”借入资金和期货账户，通过中介公司

进行推广吸引客户。客户将保证金汇入该公司账户后，该

公司为客户开立子账户，并按双方协商杠杆倍数提供资金，

客户通过该子账户进行期货交易，该公司向客户收取资金

利息和交易手续费，该公司行为涉嫌非法从事期货业务。 

警示：未经证监会核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设立或

者变相设立期货公司，经营或者变相经营期货经纪业务业

务，也不得以经营为目的使用“期货”、“期权”或者其

他可能产生混淆或者误导的名称。投资者从事期货交易，



应当委托期货经营机构进行。请广大投资者通过合法期货

经营机构从事期货交易，避免自身财产产生损失。合法机

构名单可在证监会、中国期货业协会网站查询。 

三、仿冒持牌经营机构及从业人员类 

案例六：假冒从业人员诱导投资者下载仿冒 APP 实施

诈骗 

案情简介：张某自称为 xx 证券（合法证券公司）工作

人员，通过相关协会公示的从业人员信息伪造从业证书，

招揽投资者称可以通过注册该公司的“xx 经办”APP，通过

购买股票的方式清退之前在其他平台缴纳的学费。投资者

转入资金并操作数次后，被以账号异常封禁，要求再次大

额入金购买证券以完成清退，给投资者造成大额损失。张

某假冒 APP 并伪造证书骗取投资者资金相关行为涉嫌诈骗

犯罪。被仿冒的证券公司以及投资者已向公安机关报案。 

案例七：假冒从业人员以软件使用费名义进行诈骗 

案情简介：李某自称为 xx 证券（合法证券公司）工作

人员，通过相关协会公示的从业人员信息伪造从业证书，

招揽投资者称可以收费使用该证券公司的快速交易通道来

抢涨停板，投资者缴纳大额使用费用之后，实际仍使用 xx

证券一般客户端交易，而且该证券公司也没有收费使用快

速交易通道的业务。李某虚构相关业务并伪造证书骗取投



资者资金相关行为涉嫌诈骗犯罪。相关证券公司和投资者

已向公安机关报案。 

警示：上述两个案例提醒广大投资者如接到自称证券

公司、基金公司、期货公司、培训机构工作人员推荐业务、

退费的电话短信时，不要轻信，对来历不明的文件、APP 软

件请勿随意安装，不要点击来历不明的链接。合法证券经

营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信息可以通过中国证监会、中国证券

业协会、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中国期货业协会网站

查询。发现此类涉嫌诈骗犯罪线索，应立即向公安机关报

案。 

四、非法集资类 

案例八：以转让股票为诱饵、以销售白酒为目的的非

法集资 

深圳某公司通过股票交流 QQ 群等渠道招揽客户，称其

控制的境外公司即将到纳斯达克上市，将来股票可翻 5 至

15 倍，同时宣称如购买其股票，还可以获赠其公司生产的

白酒产品。投资者向该公司转账汇款后，公司即改口要求

与投资者签订经销商合同，约定投资者投资的资金以高达

数千元每瓶的价格购入该公司生产的白酒产品，成为其经

销商，同时签署股票赠送协议，承诺将来相关公司纳斯达

克上市时可获得相应股票作为回报。后续，相关公司纳斯

达克上市无望，购入的白酒产品价值难以判断，造成投资



者大额亏损。该公司虚构公司纳斯达克上市期望，以许诺

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

收资金的情形，可能涉嫌诈骗或非法集资。 

警示：近年来，非法集资情况复杂，表现形式多样。

隐蔽性和欺骗性越来越强，如何识别和防范非法集资，建

议您：一是要认清非法集资的本质和危害，提高识别能力，

自觉抵制各种诱惑。坚信“天上不会掉馅饼”，对“高额

回报”、“快速致富”的投资项目进行冷静分析，避免上

当受骗。二是树立正确投资意识，通过正规的证券、期货、

基金经营机构，商业银行等服务渠道购买金融产品。三是

注意保护个人隐私，关注政府部门发布的非法集资风险提

示，遇到涉嫌非法集资行为及时举报投诉。 

五、诈骗类 

案例九：以场外配资为幌子实施诈骗 

案情简介：某公司通过互联网网站、APP 等开设配资平

台，通过互联网、电话、QQ、微信、抖音、小红书等平台

招揽投资者，号称实盘交易、资金托管，并设置注册领福

利、首次配资不收取利息、入金或推荐客户获现金奖励等

活动，诱导投资者注册、入金、招揽新客户。经核查，该

配资平台收取投资者配资资金后，并未实际将客户交易委

托转发到交易所，如果投资者发生亏损，亏损金额直接由

平台收取，如平台所有投资者入金数量较大或盈利数额较



大，配资平台还存在“跑路”风险。该公司上述行为涉嫌

以非法证券期货活动为幌子实施诈骗，建议投资者向公安

机关报案。 

警示：除证券公司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证券

融资融券业务。部分场外配资平台设立虚拟盘，以提供高

杠杆配资、各种奖励活动为饵，诱导投资者入金，实则实

施诈骗犯罪。 

案例十：以推荐股票诱导投资者交易从事诈骗 

案情简介：某大 V 及其助理通过建立了 QQ 群和抖音直

播间进行股票相关知识的讲授和指导，人气较高后开始介

绍新三板股票转板后的好处，并分别推荐多只新三板股票，

称相关新三板股票半年后就可以转板上市，届时会获取几

倍的收益。该大 V 称已经去前述公司实地调研过，可以通

过“内部关系”以较低的价格拿到股票，其中，一只股票

购买价格为 11.50 元，3 万股起购，另一只股票购买价格为

15 元，1 万股起购。该大 V 通过微信等方式诱导投资者买

入前述股票，包括告知买入的具体时间点、具体价格以及

数量。数月之后，前述两只股票的股价不断下跌，举报人

亏损严重，而该大 V 从股票卖出方获得大额分成。该大 V

相关行为不属于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也不同于利用资金

优势、信息优势等“抢帽子”操纵市场行为，涉嫌诈骗犯

罪，投资者应向公安机关报案。 



警示：有一些不法分子以“荐股”为名，实际从事其

他违法犯罪活动。比如，股市“杀猪盘”，利用微信群、

QQ 群、网络直播室等实时喊单，指挥投资者同时买卖股票，

为大额出货进行“忽悠式”荐股，诱骗投资者高价接盘，

当天股价暴跌导致投资者损失惨重，涉嫌诈骗、操纵证券

市场、非法证券投资咨询（非法经营）等多种违法犯罪活

动，请广大投资者自觉远离。 

  

深圳证监局提醒广大投资者：投资理财不受骗，查清

资质是关键。开展证券期货业务，需要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取得相应业务资格。投资者可通过中国证监会网站

（ www.csrc.gov.cn ） 、 中 国 证 券 业 协 会 网 站

（www.sac.net.cn）、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以下简

称中基协）网站（www.amac.org.cn）、中国期货业协会网

站（www.cfachina.org）查询合法证券期货经营机构及其

从业人员信息，或者向当地证监局核实相关机构和人员信

息。未取得相应业务资格而开展证券期货业务的，均属于

非法活动。私募基金管理人应当在中基协登记，私募基金

产品应当在中基协备案，相关信息可在中基协网站

（www.amac.org.cn）查询，请勿投资未在中基协登记的私

募基金管理人发行的产品，防范投资风险，守好个人钱袋

子。 



 


